
作物生理生态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

开放制度

1、为充分利用实验室的科研设施，促进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发展作物学科基础

理论，促进学术思想和人才交流，本实验室面向国内外开放。

2、本实验室依托于江西农业大学，接受学校领导、支持、监督和检查，实验室

内部实行实验室主任负责、学术委员会评审制度。

3、学术委员会是实验室的学术领导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决定实验室的研究方

向、近期目标及发展规划、审定开放课题指南、评审开放基金、监督课题经费使

用情况，评审研究成果，审议学术活动计划，评议实验室研究和管理工作。

4、本实验室设立开放基金，主要支持与本实验室研究方向有关的课题研究。国

内外的科研、教学和工程技术人员都可以在本实验室开放基金指南范围内提出课

题申请，经学术委员会审定后，申请者可以来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欢迎自

带经费来实验室工作，这类课题提出申请后，由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批准立项，纳

入实验室统一管理。

5、实验室主任全面负责日常事务和行政管理工作，按学术委员会确定的研究方

向拟定基金申请指南和实验室建设规划，组织课题申请，协调研究计划实施，配

置人力、设备，管理开放基金，掌握开放课题执行情况，定期向学术委员会汇报

工作。

6、本实验室的科研队伍由固定人员、客座研究人员、技术辅助人员、博士后研

究人员和研究生组成，本实验室将努力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和学术气氛，吸引优

秀人才前来开展研究工作。

7、在本实验室立项进行课题研究的成果归属按照开放管理办法中的有关条款确

定。课题工作结束后，须向实验室提交工作报告和论文，研究成果评审、鉴定后，

要把科研总结报告、论文及原始研究资料立卷，交实验室存档。

8、凡在本实验室进行开放课题研究的外单位人员，在研究期间经批准可以本实

验室客座人员的名义，参加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来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的各类

人员必须遵守实验室制定的有关规章制度。


